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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「臺中至雲林區域水源調度管線改善計畫」、「備援調

度幹管工程計畫」及「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

計畫」113年10月進度控管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13年10月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及視訊 

肆、主席：本署簡昭群副總工程司、台水公司凃明裕副總工程師 

伍、紀錄：洪秉吉 

陸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柒、主席致詞及業務單位報告：（略） 

捌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「臺中至雲林區域水源調度管線改善計畫」辦理情形，請討

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1。 

二、 臺中段管線： 

烏日至大里送水管(三)及烏日至南屯送水管(南段)2案銜

接烏日配水池之進出管線涉及教育部學產用地，經中工

處兩度函文協調用地未果，請台水公司總管理處協助與

教育部之土地協商作業，並請考量能否以租用土地方式

辦理，或調整相關配置及設計以避開學產用地，例如潛

盾發進井、工作井或相關閥類往配水池土地範圍配置。

倘須依據自來水法52條辦理，應加強說明事實理由，並

須經法院認定符合法條之適用性。 

三、 彰化段管線： 

(一) 彰化至北斗送水管(一)及管(二)，因路權申請作業耗

時冗長，請台水公司於 10 月上旬取得路證後儘速進場

施作，以符所訂里程碑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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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西螺水管橋工程已於 113 年 7 月 19 日開工，請台水公

司於 10 月 15 日前提送破堤計畫及河川公地申請，以

利汛期後進場施作。 

四、 請台水公司於 10 月底前提供修正計畫所需資料(含修正

理由、經費分配、修正前後對照、階段性水源串聯完成

情形及 116-119 年延長期程之水源串聯替代方案說明等)。

另初步規劃全案將延後至 119 年 12 月完竣，請台水公司

以 118 年底通水為辦理目標。 

案由二：「備援調度幹管工程計畫」辦理情形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2。 

二、 三峽橫溪佳興水管橋工程請於今年(113)年底前完成第二

次變更設計及竣工。 

三、 鯉魚潭場第二送水管工程管(二)已落後；管(三)預定竣

工日期超過本計畫期限(115年底)；大湳系統送龜山林口

複線工程管(三)已落後；豐原大道環狀埋設幹管工程管

(五)請已落後，請於下次控管會議提出每月重要里程碑

與改善方案，俾利管控。 

四、 臺中鐵路高架化騰空廊道下埋設管線工程管(五-1)10月

里程碑尚需推進144m；管(九)未達9月里程碑(推進長度

138/228m)，請持續督促承攬商趕辦。 

五、 本計畫已完成管線請於簡報第一頁工程名稱註記，後方

各別工項內容刪除，以利加強管控辦理中之工項。 

案由三：「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計畫」辦理情形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3。 

二、 金沙溪人工湖工程： 

本計畫已啟動修正計畫程序減作金沙溪人工湖工項，請

縣府協助提供相關資料及配合出席會議協助說明。另請

縣府完成勞務驗收結算後，儘速將剩餘款繳回本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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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烏溪伏流水二期工程： 

(一) 本計畫GPMnet系統查核點為導水管工程須於12月底前

開始施工，請台水公司持續追蹤管材製造進度，並督

促廠商於期限前進場施作，另請掌握非汛期可施作時

間，避免影響施工期程。 

(二) 簡報重要里程碑，請標示實際施作工程數據，以掌握

目前達成進度，並請補充經費支用情形，以了解工程

經費執行概況。 

四、 烏溪緊急伏流水： 

(一) 本工程今年度仍有約3千萬尚未核銷，請台水公司儘速

向中水分署辦理核銷作業，以提升經費支用比。另預

算動支程序完備後亦請辦理請款程序，避免因經費未

到位影響工程執行。 

(二) 簡報內容請補充計畫整體預定及實際進度、經費執行

率，工項甘特圖請依實際狀況修正分項名稱及辦理情

形。另為避免影響計畫期程，請考量提前發包淨水設

施改善工程。 

(三) 烏溪緊急伏流水為符合計畫出水量，並發揮既有設備

功能，原規劃鑿設9口深井出水量如仍有不足，請中水

分署及台水公司檢討既有伏流水及淺井改善，或評估

是否有更適宜的方案，並請於下次會議說明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。 


